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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秀峰区“10·4”火灾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通知

秀峰街道办事处，区机关各有关部门，辖区各有关单位：
为及时有效组织应急处置行动，查清火灾事件原因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经区政府研究决定，成立秀峰区“10·4”火灾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组  长：何  静 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副组长：赵懋林  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刘彦楼   区应急局局长
黄尚文   秀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刘  永   市公安局秀峰分局副局长
成  员：宁小花   区纪委副书记、监委副主任
梁顺荣   区督查绩效办主任
罗立平  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利添发   区城管局局长
文  斌   秀峰街道办事处主任
张昕晖 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汤长智   区委网信办主任
唐立智   区应急局副局长
李  丹   区城管局副局长（履行区城市管理监察大
队大队长职责）
石  博   秀峰街道东华社区党委书记
蒋元龙   区应急局工作人员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。下设7个工作小组：
一、综合协调组
组  长：赵懋林、刘彦楼
副组长：张昕晖、唐立智
成  员：蒋元龙
工作职责：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督促统筹协调工作开展；负责现场报告，及时报送火灾事件处置进展情况；协调信息发布工作；负责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事件调查组
组  长：黄尚文、刘  永
工作职责：负责组织勘察火灾事件现场，固定实证物证，查明事件原因，出具调查报告。
三、房屋鉴定组
组  长：罗立平、利添发
副组长：李  丹
工作职责：负责对接上级住建部门，责成房屋业主尽快进行火灾楼栋房屋安全鉴定、出具鉴定报告并完成维修；负责调查火灾楼栋楼顶违章搭建相关情况，评估对楼栋承重影响情况，按法定程序从快处理。
四、舆情引导组
组  长：汤长智
工作职责：负责监测网络舆情，正确引导媒体舆论，及时准确发布事件相关信息。
五、群众工作组
组  长：文  斌
副组长：石  博
工作职责：负责掌握火灾楼栋及周边居民思想状况，及时解决居民诉求，修复水电设施，协助居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。
六、安全隐患整治组
组  长：刘彦楼、黄尚文
工作职责：制定安全隐患大排查和消防隐患大排查工作实施方案，组织对辖区消防安全等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，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。
七、督察问效组
组  长：宁小花、梁顺荣
工作职责：负责对火灾事件各项处置工作进行跟踪、督导、问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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